茅台学院实验室使用安全责任书（试行）

根据《茅台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实验室运行管理规范》，为保证实验室教学和科研的正常开展，实验室安全工作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秉承“谁使用、谁负责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须切实做好“防火、防盗、防水、防意外”等安全工作，实现规范化、常态化管理体制。申请使用实验室的教师和学生务必阅读和签订以下安全责任书。
一、申请人必须为茅台学院二级学院/单位在职教师，学生使用实验室前须通过其指导老师代为申请。申请人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地实验安全教育培训，培训内容须涵盖实验项目涉及的试剂、耗材和仪器设备的实操方法和注意事项，确保实验安全有序开展。
二、禁止在实验室饮食、抽烟、使用明火和追逐打闹，禁止将私人物品放置在实验桌面上。学生进入实验室须穿好实验服，严禁穿拖鞋、凉鞋，短裤等露出皮肤衣物进入实验室。
三、实验室钥匙禁止私自配制或转借他人，一切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实验室。实验室所有试剂、仪器设备及工具，未经许可，禁止带出实验室。由此引起的事故和损失，由申请人承担。
四、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实验室，不得存放与实验无关的任何物品，若因违规存放引起的损失或者事故，责任由申请人承担。
五、申请人应严格管理学生，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和实验（设备）操作规程，如实登记每天的仪器设备运行记录、实验室开放记录表等，如发生仪器设备损坏和其他异常情况，应立即报告实验室负责人和管理员。
六、申请人须严格执行《茅台学院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》，使用危化品时须做好台账登记。学生在使用强酸强碱或易制毒、易制爆等危险试剂前须经指导老师培训演示。易挥发和腐蚀性试剂须在通风橱中操作使用。实验产生高浓度废液应及时倒入对应的废液桶中，不得直接倒入水槽。禁止任何人将危化品私自转借或带出实验室。
七、学生晚上九点以后还需使用实验室的，须给申请人报备，再由指导老师报备给实验室管理员。
八、学生在使用实验室内高压、高温、高转速、大型仪器、特种设备（如高压灭菌锅）等危险仪器时，须告知申请人。使用加热设备（如烘干箱）需过夜的，学生须向申请人和实验室管理员报备，马弗炉严禁过夜。在进行易燃易爆、加热回流、高温高压等实验过程中必须有人全程值守至实验结束。
九、申请人应自觉维护好实验室卫生，并监督学生做好卫生值日工作，在实验结束后及时清理桌面、柜子、抽屉及地面，及时归还钥匙等临时借用物品，整理好实验所用试剂及耗材，自配溶液及（微生物）平板后续需继续使用的，务必做好标签标记（姓名+联系方式+用途）。
十、使用人离开实验室前要严格检查水、电、门窗及贵重物品，及时切断电源、热源、水源，切实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水、防爆等安全工作。
十一、若发现不遵守以上规定的，值班巡查人员提醒一次未果，相同情况发现两次的，则上报二级学院做出相应的处理，三次及以上的上报实验保障中心并做出相应的通报批评等处分。
十二、使用运行期间如果出现任何违反学校、二级学院/单位相关规定的事件，申请人是第一责任人，申请人和使用人在事故调查追责程序完成前均禁止进入实验室。
申请人和使用人必须接受以上条款方可申请开放实验室，安全责任书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二级学院综合实验员、实验室负责人各一份。

申请实验室房号：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人：

签字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签字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